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87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全面推行建设领域劳动用工实名制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领域劳动用工管理,依法维护劳动用

工各方权益,按照国务院、省、市政府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

工资问题的工作要求,依据 《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有关规

定,经市政府研究决定,在全市建设领域全面推行劳动用工实名

制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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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意见》(国办发﹝2016﹞1号),加快构建和谐劳动关系,

健全我市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长效机制,在全市行政区域

房屋建筑、市政、水利、交通、园林绿化等在建项目全面推行实

名制管理,建立健全以实名制登记、刷卡考勤、银行代发工资为

主要内容的实名制管理体系,完善我市建设领域实名制信息化管

理系统,力争2017年底实现农民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,为确保

实现市政府提出的 “到2020年,形成制度完备、责任落实、监

管有力的综合治理格局,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,

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”的总体目标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(一)落实实名制登记。应对全市在建工程务工人员进行实

名制登记,建设工程劳动用人 (工)单位负责核实聘用人员的身

份,验证 “一卡通”,签订劳动合同,建立用人 (工)档案。

在建工程项目应使用办理 “一卡通”的务工人员。首次进入

郑州市建设劳动用工市场的务工人员,由所在建设工程项目的施

工总承包单位负责为其办理 “一卡通”,该卡可在全市建设工程

项目中经过验证登记后通用。

(二)实行刷卡考勤。在建工程项目应实行封闭式管理,在

施工现场设置门禁系统,配置刷卡考勤设备,严格实行务工人员

“进出场”刷卡考勤管理,考勤记录作为对务工人员进场务工情

况进行认定的主要依据。

(三)实行银行代发工资。工程开工前,施工总承包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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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银行开设所承建项目的 “工资专用账户”,建设单位应按工程

进度和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 “工资专用账户”拨付资金,用人单

位应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银行直接代发务工人员工资,按月

核算和支付。

(四)全面推行信息化管理。市城建委应健全完善 “郑州市

建筑业信息化平台”(简称 “信息化平台”),整合务工人员的身

份信息、持证信息、培训信息、诚信记录等信息,并向各级主管

部门和企业提供数据对接服务。各工程管理部门及各县 (市、

区)、开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 “信息化平台”,对建设工

程项目劳动用工情况实施信息化管理。

在我市施工企业 (包括施工总承包企业、专业承包企业、施

工劳务企业),应将本单位基本信息、项目信息、人员信息和务

工人员诚信信息等情况录入 “信息化平台”,建立完善 “企业信

息库”“项目信息库”和 “人员信息库”,通过 “信息化平台”实

现劳动用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。

(五)规范现场用工标准化管理。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应

达到 “五有”标准,即:有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签订的劳动合

同,有务工人员花名册,有门禁系统 (含刷卡考勤设备),有工

资公示牌,有劳动者维权信息告示牌。加强标准化示范工地建

设,不断提高企业标准化管理水平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(一)郑州市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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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管理部门落实实名制管理情况进行

督导。

(二)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工程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各

自监管工程的实名制管理工作。按照 “属地监管、分级负责、谁

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,推动实名制管理工作的落实和日常监

管。

(三)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 (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

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)对所承包工程项目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

负总责,用人 (工)单位对所聘用务工人员实名制管理负直接责

任。各施工企业要提高认识、严密组织,高标准落实劳动用工实

名制登记、刷卡考勤、银行代发工资等实名制管理制度。

2017年8月11日

 主办:市城建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8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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